
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處字第 105002號 

被處分人：聯維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

統一編號：97161895 

址    設：臺北市萬華區長沙街 2段 91號 4樓 

代 表 人：○○○  君 

地    址：同上 

 

被處分人：寶福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

統一編號：96978934  

址    設：臺北市萬華區長沙街 2段 151號 4樓 

代 表 人：○○○  君 

地    址：同上 

 

 

被處分人等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，本會處分如下： 

主    文 

一、被處分人聯維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與寶福有線電視股份

有限公司於 103 年 5 月陸續為共用機房、共同採購、推廣

業務及共用人員等經常共同經營行為，合致行為時公平交

易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結合型態，已達行為時同法第

11 條第 1 項第 1 款、第 2 款規定之申報門檻，且無行為時

同法第 11條之 1事前申報之除外適用情形，應申報結合而

未申報，違反行為時同法第 11條第 1項規定。 

二、被處分人等應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3 個月內，向本會

提出結合申報或為其他必要之改正行為。 

三、處聯維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85萬元罰鍰。 

    處寶福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25萬元罰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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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    實 

一、案緣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（下稱通傳會）函副知本會有關

被處分人聯維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聯維公司）及

被處分人寶福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寶福公司）遭

檢舉共同經營，未向本會申報。經查，前開二事業為台北

市萬華區唯二有線電視播送系統業者，二事業於「有線廣

播電視系統經營」之市場占有率合計已超過三分之一，另

其中聯維公司已超過四分之一，合致公平交易法應申報結

合之門檻規定，惟未向本會申報結合。上開事實顯示前揭

事業涉及結合應申報而未申報之情事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

11條第 1項規定，爰立案主動調查。 

二、本會 104年 3月 20日赴聯維公司與寶福公司現場調查所得

資料，內容略以： 

(一) 寶福公司： 

1. 辦公室位於臺北市萬華區長沙街 2 段 151 號 4 樓，現

場有工程寬頻部、財務部、客服部、業務部、總務法

務部及董事長室，惟該董事長室係上鎖且從窗戶目視

其內部係堆放米跟雜物，現場未設有節目部、資訊部、

人資部的辦公空間。現場發現許多聯維公司的資料，

諸如：聯維公司的數位電視派工單收據、聯維集團分

機表、聯維公司的客服電話、聯維公司問卷、印有聯

維公司的水杯等。 

2. 辦公室在場人員有財務部副理甲○○、會計乙○○、

丙○○、總務丁○○、業務部戊○○、己○○，及客

服庚○○及辛○○，其餘法務、工程課等人均不在辦

公室，節目部人員去外拍，人資部課長壬○○休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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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午 2 點後陸續出現稽核癸○○、法務子○○，客服

丑○○、寅○○、卯○○，法務子○○表示其主管為

辰○○。 

3. 寶福公司機房地址有兩處，一處在臺北市萬華區長沙

街 2段 159號 11樓之 1號，另一處則在臺北市萬華區

長沙街 2段 165號 5樓。其中 11樓機房現場發現光纜

上貼有聯維公司的標籤。5樓機房現場內有張貼聯維集

團公告，也有放聯維公司及寶福公司的錄放影機，貼

有聯維公司頭端機房工程圖。兩處機房均由巳○○負

責現場機務操作並代表向本會說明機房事務，巳○○

表示其代理人為午○○。 

4. 長沙門市位於臺北市萬華區長沙街 2 段 159 號 1 樓，

現場櫃臺同時放置寶福公司(2015 年 3 月號)及聯維公

司有線電視月刊(2015 年 3 月號)。在場人員有未○

○、申○○，其中未○○表示其在該公司 85年成立時

即任職，該門市負責收取聯維公司及寶福公司客戶有

線電視收視費用，且該兩事業之收費員(即赴客戶家中

人工收費)會將收費單收據及收款全數收回繳交到長

沙門市。未○○復表示，該公司的節目部位在總公司

的對面，有個攝影棚，本會進一步詢問總公司在何處，

其表示在長沙街 2段 91號 4樓，即聯維公司位址。且

寶福公司收款繳款書「收訖戳記」欄位旁蓋有聯維公

司未○○的印文。 

5. 節目部及攝影棚地址在臺北市萬華區長沙街 2段 88號

1樓，攝影棚內發現有電池上貼有聯維公司員工酉○○

的貼紙且收音室門口張貼聯維集團公告之字樣，在場

人員有新聞企編戌○○及亥○○、Ａ○○導播、Ｂ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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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（康森）、Ｃ○○剪輯師、Ｄ○○攝影師，後寶福公

司Ｅ○○財務長到現場，說明此處攝影棚亦有租用給

聯維公司、康森公司等使用。本會人員向Ａ○○導播

詢問節目部負責主管為何人，Ａ○○表示係Ｆ○○，

執行長為Ｇ○○（係聯維集團分機表所示數位媒體事

業體的執行長）。 

6. 寶福公司提供之 102 年版分機表，其上記載聯維公司

代表號、統編、客服專線、88 號攝影棚分機及各部門

分機表。 

(二) 聯維公司： 

1. 辦公室位於臺北市萬華區長沙街 2段 91號 4樓，有行

政部門(內含人資部、財務部、採購課及董事長室)、

客服部、工程部(內含商資部)及節目製作部。現場發

現有許多寶福公司的資料，諸如：財務課Ｈ○○電腦

內出現寶福公司的人員資料、寶福公司櫃臺繳單日報

表，客服部人員電腦螢幕黏貼有寶福的客服專線、行

政新代表號及行政新傳真號及寶福公司與中得多媒體

股份有限公司 104 年 3 月關於基本頻道節目代理採購

契約書等。本會並向該公司瞭解收費人員情形，該公

司表示收費人員均為工讀，要催收沒繳費者，不分區

域，不用每天上班。 

2. 在場人員以行政部門經理Ｉ○○、人資部課長壬○

○、財務部課長Ｊ○○與法務室課長辰○○代表，尚

包括特助Ｋ○○，採購課人員副課長Ｌ○○（負責如

電腦等專案採購）、Ｍ○○（負責宜芳生活館門市採購）

及Ｎ○○（負責行銷）。 

3. 機房位於臺北市萬華區長沙街 2 段 165 號 5 樓，巳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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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負責現場機務操作並代表向本會說明機房事務，機

房內出現故障機盒外貼有 CATV聯維公司與寶福公司字

樣以及寶福公司 104年 2月節目表。 

4. 聯維公司提供 103 年版分機表，其上亦有寶福公司代

表號、統編、客服專線及各部門分機表。 

三、函請聯維公司與寶福公司提供陳述書、補充相關資料及負

責人 O○○、Ｐ○○到會說明，主張略以： 

(一) 聯維公司： 

1. 聯維公司為有線電視獨立系統業者，經營區為臺北市

萬華區及中正區，目前營運許可證有效期從 98年 5月

至 107年 5月。萬華區委託超宇公司（長沙街 2段 159

號 1樓）幫忙代收，中正區委託宜芳公司幫忙代收。 

2. 聯維公司的辦公場所位於臺北市長沙街 2 段 91 號 4

樓。聯維公司的機房係在臺北市長沙街 2 段 165 號 5

樓及 167 號 5 樓，經本會派員現場查訪為兩號並連，

打通為一個機房，出租人為Ｏ○○。聯維公司的攝影

棚係在臺北市長沙街 2 段 149 巷 8 號 1 樓，出租人為

Ｏ○○。就本會提示為何該公司機房與寶福公司 5 樓

機房均位於相同位址，且均由巳○○負責，其表示該

公司機房並沒有借寶福公司使用，機房由何人負責並

不清楚，且不清楚為何該公司機房內出現故障機盒外

貼有 CATV聯維公司與寶福公司字樣以及寶福公司 104

年 2月節目表。 

3. 依據該公司提交通傳會 101 年評鑑報告書，財務主管

為Ｑ○○，節目主管為Ｒ○○，工程主管為Ｓ○○，

客服主管為Ｔ○○，而該公司目前人事部門仍缺經

理，壬○○課長僅負責編製人事資料，節目部主管為

Ｋ○○，商資部門負責商品及資訊業務，機房是由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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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部主管負責，客服主管Ｔ○○離職，Ｕ○○課長到

會陳述 2 個禮拜前已離職。行政部是負責辦公設備、

主動元件、被動元件的採購。法務部門主管仍是辰○

○。 

4. 聯維公司負責人Ｏ○○表示寶福公司員工Ｆ○○為其

太太，就本會詢問何以聯維公司分機表會出現Ｆ○○

為副董事長，其表示可能是員工誤植。 

5. 就本會提示赴該公司現場調查所獲事證及照片等發現

有許多寶福公司的資料，已涉及與寶福公司人員共

同、資訊共享等共同經營情事，該公司負責人確認所

提示資料為該公司資料，但表示兼職係員工自己的行

為，至於現場發現到寶福公司用印申請書 2 張、請款

單及加班單各 1張則不承認為該公司資料。 

(二) 寶福公司： 

1. 寶福公司為有線電視獨立系統臺，經營區為臺北市萬

華區及中正區，目前營運許可證有效期從 98年 7月至

107年 7月。 

2. 寶福公司的辦公場所位於臺北市長沙街 2 段 151 號 4

樓及 155號 4樓，係向聯維公司負責人Ｏ○○所承租。

寶福公司的機房係臺北市長沙街 2 段 159 號 11 樓之

1，而臺北市長沙街 2段 165 號 5 樓，應係友台機房，

而非寶福公司的機房。本會詢問何以 104年 3月 20日

實地訪查時，11樓及 5樓均為巳○○一人在現場負責

機房業務，Ｐ○○表示可能是巳○○溜班跑到友臺的

機房，應是員工個人的行為，該公司表示會進行瞭解，

因為機房不能沒有人，幾乎都是巳○○在比較多，且

機房鑰匙都是由巳○○保管，機房人員原則要到 12點

才能離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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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寶福公司的攝影棚係位於臺北市長沙街 2 段 88 號 1

樓，目前尚未租用給其他公司使用，其表示節目部即

設於攝影棚，而該公司員工分機表並無節目部人員名

字及分機，係以手機聯繫。至於 101 年評鑑報告書提

及該公司與聯維公司有聯合製播節目，係該公司配合

通傳會題目而寫。 

4. 該公司大約 40多人，人事部門主管只記得臉，不清楚

名字，財務部門主管好像是Ｅ○○，法務部門有個專

員子○○，工程部門主管是Ｖ○○，機房維修是自己

負責，因為員工比較多，外面佈線通常會委外。該公

司節目的經理人是Ｆ○○。 

5. 就本會詢問何以寶福公司 11 樓機房光纜上貼有聯維

公司的標籤、為何在寶福公司辦公室現場發現許多聯

維公司的資料，Ｐ○○表示其機房係使用自己公司的

設備，聯維公司應該是用其自身公司的設備，至於工

程部、客服部人員可能係拿聯維公司的資料來參考。

另外，本會詢問該公司其基本頻道節目代理採購契約

書何以出現於聯維公司辦公桌，Ｐ○○表示因簽約買

賣金額事屬營業機密，將會就此部分究責。 

6. 就本會提示赴該公司現場調查所獲事證及照片等已涉

及共同經營情事，該公司負責人僅表示係員工個人行

為，該公司與聯維公司並無資源共享，也無人員共用，

該公司會自己辦教育訓練，自己員工可以參加外面學

校或顧問公司的訓練或勞工局辦的講習。該公司未有

與其他系統業者結合經營，亦未與其他系統業者聯合

製播之情事。 

四、經比對聯維公司與寶福公司提供電話分機表、本會現場調

查所得事證及函請臺北市政府、勞動部、通傳會等提供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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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分人等相關資料之調查結果彙整如次： 

(一) 聯維公司：85年 7月 20日設立，主要業務為有線電視系

統之經營，經營區為台北市萬華區，涵蓋範圍則為萬華

區及中正區，該公司有線電視訂戶數 103 年第 2 季為

52,168戶，104年第 3季為 57,139戶。財務主管 102年

4月迄今為Ｑ○○。 

(二) 寶福公司：85年 5月 29日設立，主要業務為有線電視系

統之經營，經營區為台北市萬華區，涵蓋範圍則為萬華

區及中正區，該公司有線電視訂戶數 103 年第 2 季為

16,034戶，104年第 3季為 19,495戶。財務主管 101年

3月至 102年 3月為Ｑ○○，102年 4月迄今為Ｅ○○。 

(三) 本會現場調查發現兩家公司的機房均在同一處，均為臺

北市萬華區長沙街 2 段 165 號 5 樓，且機房駐守人員均

為寶福公司的巳○○，復在寶福公司另一處 11樓機房(臺

北市長沙街 2段 159號 11樓之 1)內發現光纜上貼有聯維

公司的標籤。聯維公司有節目製作部的辦公空間，但無

攝影棚，其負責人表示攝影棚在臺北市長沙街 2 段 149

巷 8號 1樓，惟本會現場調查時並未發現該處有攝影棚。

至於寶福公司的攝影棚則位於臺北市長沙街 2 段 88 號 1

樓，現場調查時發現收音室門口張貼有聯維集團公告的

字樣，攝影棚桌上放置聯維公司員工酉○○的電池。另

聯維公司分機表記載之「88號攝影棚」，應係指位於臺北

市長沙街 2段 88號 1樓寶福公司之攝影棚。聯維公司攝

影師Ｄ○○調查當時正在寶福公司攝影棚上班。 

(四) 聯維公司現場出現節目部 103 年通訊錄及 104 年通訊

錄，記載新聞企編戌○○、亥○○、導播Ａ○○、剪接

Ｗ○○、Ｃ○○，攝影師Ｘ○○等人，均為寶福公司員

工，並有註明新聞企編萬華區由寶福公司戌○○負責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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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聞企編中正區由寶福公司亥○○負責等字樣的紙張黏

貼在聯維公司員工的座位。聯維公司提供之員工識別證

卷夾，內有寶福公司新聞企編人員Ｙ○○的照片及員工

編號。 

(五) 寶福公司長沙門市有共同收取寶福公司與聯維公司客戶

有線電視收視費用及收費單收據，且寶福公司收款繳款

書「收訖戳記」欄位旁蓋有聯維公司未○○的印文。又

本會現場調查聯維公司財務部卻出現寶福公司 103 年 5

月 4 日櫃台繳單日報表，其上記載寶福公司 8 位訂戶姓

名、電話及個別訂戶應收金額。寶福公司 103 年 8 月 6

日備忘錄（主旨：物料進貨協議事宜），即營業用物料採

購事宜，內容包括每週進貨數量、進貨日期、「上述協議

自 103年 8月 12日開始實施」、「請主管轉貴所屬週知並

配合辦理」。該文之受文者Ｌ○○、Ｍ○○為寶福公司員

工，惟發文者Ｚ○○、副本受文者ａ○○及受文者ｂ○

○均為聯維公司員工。且寶福公司Ｌ○○及Ｍ○○均被

列在聯維公司分機表的採購課副課長及採購的欄位，調

查當時正在聯維公司上班。 

(六) 本會現場調查聯維公司發現 103 年 11 月 24 日至同年月

25日舉辦之「聯維集團 104年年度計畫發表會」流程表，

參與人員名單中，其中 F○○副董事長、甲○○副理、

Ｊ○○課長、Ｌ○○副課長、ｃ○○副理、辛○○課長

為寶福公司員工，而Ｏ○○董事長、Ｋ○○副董特助、

辰○○課長、壬○○課長、ｄ○○高級工程師、ｅ○○

經理則為聯維公司員工；寶福公司現場亦有年度計畫發

表照片文宣，照片亦顯示聯維集團字樣。二事業於各自

出版「2015 年 3 月號」有線電視月刊使用相同內容之廣

告；且聯維集團網站上方顯示「聯維集團 ICCDS」下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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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出現「聯維有線電視 寶福  康森傳播 超宇寬頻 宜

芳」等字樣，點選可分別連結到聯維公司網站與寶福公

司網站。 

(七) 本會現場調查時發現聯維公司的業務戊○○、己○○實

際於寶福公司上班；寶福公司提供其員工ｆ○○104年 3

月 3 日外部教育訓練申請書，申請人ｆ○○為寶福公司

員工，惟部門主管欄位卻係聯維公司 I○○的簽名。現場

發現 103年 10月 28日寶福公司對電銷人員的測驗題目，

其中第三題題目為「分別寫出聯維‧寶福‧超宇的客服

專線」；另觀寶福公司業務部座位旁的分機表，其中特助

K○○、電銷專員ｇ○○、ｈ○○、戊○○、電銷助理ｉ

○○、ｊ○○均為聯維公司員工，而ｋ○○電銷助理則

為寶福公司員工；本會現場調查發現寶福公司客服部第

二排桌上黏貼紙張上記載開頭語：「聯維有線電視您好，

敝姓 X，很高興為您服務  寶福有線電視您好，敝姓 X，

很高興為您服務」；另寶福公司財務部乙○○座位旁的分

機表，記載有「客服部寶福 ｌ○○，聯維 ｍ○○，超

宇 ｎ○○ 及其分機」等字樣，其中ｌ○○、ｍ○○及

ｎ○○均為聯維公司的員工；而聯維公司客服部人員桌

上發現客服分機表一份，其中寅○○、ｏ○○、ｐ○○、

丑○○、卯○○、ｑ○○、ｒ○○、ｓ○○均為寶福公

司員工，其餘如ｔ○○、ｎ○○、ｕ○○、ｖ○○則為

聯維公司員工，且對照聯維公司分機表可知，該客服分

機表的周課長應為寶福公司的辛○○，蘇課長則為聯維

公司Ｕ○○。另聯維公司客服部人員電腦螢幕黏貼「聯

維、寶福及超宇客服新代表號，聯維及寶福的行政新代

表號及行政新傳真號」等字樣。 

(八) 二事業於本會調查所提供之寶福公司與聯維公司分機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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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列在同一張，寶福公司分機表並無人資部欄位，寶福

公司於本會現場調查時宣稱其人資部課長壬○○休假，

但壬○○實為聯維公司員工，調查當時正在聯維公司上

班；另寶福公司現場財務人員僅有財務部副理甲○○，

並無財務經理Ｅ○○的座位，且Ｅ○○當時亦不在寶福

公司現場辦公；寶福公司Ｊ○○被列在聯維公司分機表

的財務部課長欄位，調查當時正在聯維公司上班；聯維

公司總務丁○○被列入寶福公司分機表的總務部資產管

理欄位，調查當時正在寶福公司上班；寶福公司ｗ○○，

座位卻被排在聯維公司；聯維公司業務ｘ○○，座位卻

被排在寶福公司，寶福公司現場所置 104 年 2 月建設退

料單上記載，倉管Ｚ○○，品管ｙ○○，其中Ｚ○○為

聯維公司員工，ｙ○○則為寶福公司員工；寶福公司現

場所置 103 年 12 月 26 日特殊物料領料單，申請人為寶

福公司的ｙ○○，總務部為聯維公司的Ｚ○○；寶福公

司財務部空位桌上陳列多本傳票，其中 103 年 12 月 31

日傳票(薪資)覆核-Ｊ○○,主管財務部Ｅ○○，總經理

Ｐ○○，上揭人均為寶福公司的員工，其中Ｅ○○及Ｐ

○○被列入聯維公司分機表所示之財務部管理長與董事

長特助。聯維公司工程部 104 年 3 月份休假管制表，其

中萬華課長ｚ○○、中正課長Ｖ○○、工程人員氫○○、

鋰○○、鈉○○、鉀○○均為寶福公司員工，其餘如：

銣○○、銫○○、鍅○○、鈹○○、鎂○○、鈣○○則

為聯維公司的員工，均有員工編號註記，P開頭的是寶福

公司員工，N開頭則是聯維公司員工。另寶福公司法務子

○○表示其主管為辰○○。 

(九) 經比對聯維公司與寶福公司向通傳會提交 104 年評鑑報

告書發現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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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第一冊頻道部分： 

(1) 寶福公司的Ｘ○○、Ａ○○及 C○○，均被列為聯

維公司節目部後製組攝影師、導播及剪輯特效師，

其中Ｘ○○及 C○○均被列為聯維公司主要製播人

員，聯維公司的鍶○○，亦被列為寶福公司之主要

製播人員。且用 youtube 搜尋，報導「聯維新聞」

之記者戌○○及亥○○均為寶福公司員工。 

(2) 聯維公司自承其與萬華區獨立系統臺(即寶福公司)

聯合製播萬華地區之社區新聞及生活資訊報導節

目，而寶福公司亦自承其與萬華區獨立系統臺(即聯

維公司)聯合製播中正區之社區新聞及生活資訊報

導節目。  

2. 第四冊工程部分顯示聯維公司的工程維護人員或檢

查人員均為寶福公司巳○○。 

3. 第五冊組織部份顯示聯維公司教育訓練的相片內容

與時間，與寶福公司的有半數以上完全相同。 

 

理    由 

一、按行政罰法第 5條規定：「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者，

適用行政機關最初裁處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。但裁處前之

法律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處罰者，適用最有利於受處罰者

之規定。」本會調查事證顯示聯維公司於 103 年 5 月即開

始處理寶福公司訂戶收視費用，同年 8 月二事業共同採購

有線電視相關設備及同年 11月共同發表年度計畫，且本會

於 104年 3月 20日派員現場調查時發現二事業有共用機房

及攝影棚場地、共同收費等多項行為，顯示聯維公司與寶

福公司確有共同經營行為，且應屬同一個共同經營行為下

之多項行為。依寶福公司 103年 5月 4日櫃台繳單日報表(含

 12 



寶福公司客戶資料及應繳收視費用)由聯維公司財務部人

員處理，應可認為聯維公司與寶福公司於該時點即為共同

經營行為，則二事業即已負有向本會申報事業結合之義

務。依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11條第 1項第 1款及第 2款規

定：「事業結合時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，應先向中央主管機

關提出申報：一、事業因結合而使其市場占有率達三分之

一者。二、參與結合之一事業，其市場占有率達四分之一

者。…」，違反者依行為時同法第 13條及第 40條論處，惟

公平交易法已於 104 年 2 月 4 日修正，其中與結合相關之

第 10 條與第 11 條自 104 年 3 月 6 日生效。鑒於修正前公

平交易法第 13 條及第 40 條於修法後已整併為公平交易法

第 39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事業違反第 11 條第 1 項...規定而

為結合，...主管機關得禁止其結合、限期令其分設事業、

處分全部或部分股份、轉讓部分營業、免除擔任職務或為

其他必要之處分，並得處新臺幣 20萬元以上 5,000萬元以

下罰鍰。」因修正後公平交易法對於本案系爭行為之可裁

處罰鍰之下限金額，較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40條第 1項規

定之 10萬元以上 5,000萬元以下罰鍰提高，故依前引行政

罰法之規定，本案應適用行為時(即修正前)之公平交易法。 

二、復按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6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：「本法所

稱結合，謂事業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而言：…四、與他事業

經常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者。…」行為時同法第

11條第 1項第 1款及第 2款規定：「事業結合時，有左列情

形之一者，應先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申報：一、事業因結

合而使其市場占有率達三分之一者。二、參與結合之一事

業，其市場占有率達四分之一者。…」復依行為時同法施

行細則第 7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：「本法第 11 條第 1 項之

事業結合，由下列之事業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申報：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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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他事業合併、受讓或承租他事業之營業或財產、經常共

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者，為參與結合之事業。…」

又行為時同法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事業違反第 11 條第 1

項、第 3 項規定而為結合，或申報後經中央主管機關禁止

其結合而為結合，或未履行前條第 2 項對於結合所附加之

負擔者，中央主管機關得禁止其結合、限期命其分設事業、

處分全部或部分股份、轉讓部分營業、免除擔任職務或為

其他必要之處分。」行為時同法第 40條第 1項復規定：「事

業違反第 11條第 1項、第 3項規定而為結合，或申報後經

中央主管機關禁止其結合而為結合，或未履行第 12 條第 2

項對於結合所附加之負擔者，除依第 13條規定處分外，處

新臺幣 10萬元以上 5,000萬元以下罰鍰。」  

三、本案所涉之市場界定與市場占有率： 

(一) 產品市場：係指在功能、特性、用途或價格條件上，具

有高度需求或供給替代性之商品或服務所構成之範圍。

查本案聯維公司及寶福公司均係依有線廣播電視法取得

營運許可之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，主要業務內容為

以設置纜線方式傳播影像、聲音供公眾直接視、聽之「有

線廣播電視系統服務」，從需求替代性進行考量，目前

國內可提供「傳播影像、聲音供公眾直接視、聽」之服

務者，除有線廣播電視外，尚包括無線廣播電視、直播

衛星廣播電視及多媒體內容傳輸平臺(如中華電信

MOD)，惟經衡酌渠等所得提供之頻道數目、頻道內容、

法令管制、收視戶替代關係等因素，現階段尚缺乏顯著

之替代性，是現階段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服務與多媒體內

容傳輸平臺服務、無線廣播電視服務及直播衛星廣播電

視服務尚非屬同一產品市場，是本案產品市場範圍為「有

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市場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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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地理市場：為各事業提供之特定商品或服務，交易相對

人可以很容易地選擇或轉換其他交易對象之區域範圍。

按通傳會已於 101 年 7 月 27 日公告及 102 年 5 月 17 日

補充公告有線廣播電視經營區劃分及調整，原則上以直

轄市、縣(市)為最小經營區域受理申請經營有線廣播電

視業務。經查目前新進及跨區業者之開播營運情形，新

進業者北都數位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(下稱北都數位)

業於 104 年 4 月取得臺北市第 1 期營運許可，其第 1 期

營運範圍為信義區、大安區、中山區、松山區及中正區

等行政區，其開播時間經通傳會 5月 27日許可其第一階

段開播並於 9 月 16 日同意其開播時間展延至 104 年 11

月 1 日，由於聯維公司與寶福公司向通傳會申請之有線

廣播電視系統經營區均為臺北市萬華區，涵蓋範圍包括

臺北市萬華及中正區，雖中正區已開始面臨新進業者之

競爭，惟聯維公司與寶福公司經營範圍仍限於原經營

區，未申請於其他經營區跨區經營，且臺北市萬華區及

中正區有線電視收視戶等交易相對人亦僅能選擇訂閱收

視在該等區域提供有線廣播電視服務之事業，爰經考量

本案產品特性、相關法規規定等因素，應以「臺北市萬

華區及中正區」為本案地理市場。 

(三) 市場占有率：承前述北都數位於 104年 11月 1日始進入

臺北市中正區，故尚無相關訂戶數統計資料，復依通傳

會公布之「各有線電視(播送)系統訂戶數統計表【依經

營區】」資料，案關兩家業者於 103年 5月時係「臺北市

萬華及中正區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市場」唯二之有線

廣播電視系統服務經營者，103年第 2季之市場占有率分

別為：聯維公司為 76.5％，寶福公司則為 23.5％。 

四、聯維公司與寶福公司於 103 年 5 月迄今經常共同經營，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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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6條第 1項第 4款之結合態樣： 

(一) 按「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者」係

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6條第 1項第 4款規範之結合類型。

所謂「共同經營」，係指數公司為共同利益，服從統一之

指揮，共同營運同一業務，以求經濟之一體化。就有線

電視產業而言，頻道節目之洽購、訊息接收及傳輸；網

路工程之建置、傳輸及維修，乃至於服務品質之客戶服

務等俱屬業者存立之不可或缺要素，是行為時同法第 6

條第 1 項第 4 款有關「共同經營」之內涵，於有線電視

產業係指包含但不限於數事業頻道節目之採購、訊號接

收、傳輸、網路工程之建置、客戶服務及其他包含公司

營運所涉之行政、人事、財務等各種營運內涵之同一性。 

(二) 二事業於機房及機房人員有共用情事： 

1. 按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之機房，為提供有線電視服務

（包括節目訊號之接收及傳輸至收視戶家中）最重要

之操作處所，且需由機務人員隨時監控運轉，倘有訊

號異常或斷訊情形，須立即派員處理，故於有線電視

系統經營者中負責訊號接收及傳輸之機房，為該等事

業使有線電視服務正常營運最核心之部門。 

2. 經查寶福公司 5 樓機房與聯維公司機房均設於臺北市

萬華區長沙街 2 段 165 號 5 樓，且現場負責機務人員

均為巳○○，其並表示機房有公司的營業機密，故要

求本會人員倘進入機房需簽名，另寶福公司負責人Ｐ

○○並表示，須持有機房鑰匙之人員方得進入機房，

機房人員原則要到 12點才能離開，足見機房於有線電

視事業之重要性。惟本會現場調查時，在該處機房內

發現寶福公司 104 年 2 月節目表及故障機盒外貼有

 16 



CATV 聯維公司與寶福公司的字樣，另在寶福公司另一

處 11樓機房(臺北市長沙街 2段 159號 11樓之 1)內發

現光纜上貼有聯維公司的標籤，可認兩家公司確有機

房共用之情事。 

3. 另本會現場調查時，兩家公司機房的接見及說明人員

均由寶福公司巳○○負責駐守，其並表示倘其請假，

其代理人為聯維公司午○○，且從聯維公司向通傳會

提交 104 年評鑑報告書第四冊工程附件部分的第 8、

33-34、39、41頁，聯維公司的工程維護人員或檢查人

員均有巳○○簽名，惟其為寶福公司的員工，綜上可

認兩家公司亦有機房人員共用之情事。 

(三) 二事業有聯合製播自製節目且攝影棚場地與節目部人員

有共用之情事： 

1. 按行為時有線廣播電視法相關規定，申請有線廣播電

視之籌設，應提交營運計畫(含自製節目製播計畫)向

通傳會提出申請，且提供符合當地民眾利益及需求之

自製節目，為通傳會審酌有線電視事業申請籌設及換

發營運許可之重要事項，倘未符合，嚴重者可駁回其

籌設許可申請或不予換發許可執照。故自製節目為有

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得以順利換發營運許可執照並可持

續經營有線電視服務之重要事項之一。 

2. 經查聯維公司向通傳會提交 104 年評鑑報告書第一冊

頻道部分第 26 及第 27 頁，該公司自承其與萬華區獨

立系統臺(應係寶福公司)有聯合製播萬華地區之社區

新聞及生活資訊報導節目;而寶福公司向通傳會提交

104年評鑑報告書第一冊頻道部分第 17及 18頁，該公

司自承其與萬華區獨立系統臺(應係聯維公司)有聯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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製播中正區之社區新聞及生活資訊報導節目。承前揭

事證，可認兩家公司確有聯合製播地方新聞報導之情

事。且地方新聞節目亦屬自製節目範疇，足認兩家公

司關係緊密，可參上揭聯維公司同冊第 21 至 26 頁及

寶福公司同冊第 15 至 17 頁甚明，故寶福公司負責人

Ｐ○○辯稱該公司未與其他系統業者聯合製播云云，

難認可採。 

3. 復查聯維公司與寶福公司提供之分機表上均有「88 號

攝影棚」，寶福公司表示其攝影棚位在臺北市萬華區長

沙街 2段 88號 1樓，且本會現場調查寶福公司攝影棚

時發現收音室門口張貼有聯維集團公告的字樣，攝影

棚桌上放置聯維公司員工酉○○的電池，當問到在場

人員是否為寶福公司員工，皆支吾其辭，更可認兩家

公司關於攝影棚場地確有共用之情事。 

4. 本會現場調查時發現聯維公司節目部的新聞播出表白

板上有分別載明寶福公司及聯維公司的統一編號及兩

家公司的 youtube 的帳號及密碼。且於聯維公司節目

部 103 年通訊錄及 104 年通訊錄之新聞企編、導播、

剪接及攝影師均為寶福公司員工，並有註明新聞企編

中正區及萬華區分別均由寶福公司員工負責等字樣的

紙張黏貼在聯維公司員工的座位。另聯維公司提供員

工識別證卷夾，內卻有寶福公司新聞企編人員Ｙ○○

的照片及員工編號。復用 youtube 搜尋發現報導「聯

維新聞」記者戌○○及亥○○均為寶福公司員工。再

者觀寶福公司提交 104 年評鑑報告書第一冊頻道第 19

至 20頁，C○○為該公司自製節目終端控管品管人員，

聯維公司提交 104年評鑑報告書第一冊頻道第 29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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鍶○○為該公司節目企劃執行之品管人員。復從聯維

公司提交 104 年評鑑報告書第一冊頻道附件部分第

62、65、73、74及 76頁及寶福公司提交 104年評鑑報

告書第一冊頻道附件部分第 120 及 125 頁，發現寶福

公司的Ｘ○○、Ａ○○及Ｃ○○，均被列為聯維公司

節目部後製組攝影師、導播及剪輯特效師，且Ｘ○○

及Ｃ○○均被列為聯維公司主要製播人員，另聯維公

司員工鍶○○亦被列為寶福公司之主要製播人員，足

認兩家公司確有新聞企編、記者、製播人員及導播等

節目部人員共用之情事。 

(四) 二事業有共同收費、聯維公司有處理寶福公司訂戶收視

資料之情事： 

本會於寶福公司長沙門市現場調查時，在場人員未○

○、申○○。其中未○○表示其在該公司 85年成立時即

任職，該門市負責收取聯維公司及寶福公司客戶有線電

視收視費用，且該二事業之收費員(即赴客戶家中人工收

費)會將收費單收據及收款全數收回繳交到長沙門市。另

本會現場發現長沙門市寶福公司收款繳款書「收訖戳記」

欄位旁蓋有聯維公司未○○的章。另本會現場調查聯維

公司財務部卻出現寶福公司 103 年 5 月 4 日櫃台繳單日

報表，其上記載寶福公司 8 位訂戶姓名、電話及個別訂

戶應收金額。實務上訂戶資料及應收金額係屬事業之敏

感性資料，故前揭資料應屬寶福公司之營業機密範疇，

聯維公司卻可取得同一經營區之競爭同業寶福公司的訂

戶資料，倘非寶福公司主動提供，難認會出現在聯維公

司之辦公空間，更可證二事業確有共同收費、聯維公司

有處理寶福公司訂戶收視費用資料之情事存在。 

(五) 採購人員共用且共同採購有線電視相關設備之情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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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本會現場調查時發現寶福公司採購人員Ｌ○○(負責

電腦等專案採購)及Ｍ○○(負責宜芳生活館門市採

購)，調查當時正在聯維公司上班，且均被列在聯維公

司分機表的採購課副課長及採購的欄位，可認兩家公

司有採購人員共用之情事。 

2. 本會在寶福公司現場發現 103 年 8 月 6 日備忘錄（主

旨：物料進貨協議事宜），即營業用物料採購事宜，內

容包括每週進貨數量、進貨日期、「上述協議自 103年

8 月 12 日開始實施」、「請主管轉貴所屬週知並配合辦

理」。該文之受文者Ｌ○○、Ｍ○○為寶福公司員工，

發文者Ｚ○○、受文者副本ａ○○及受文者ｂ○○均

為聯維公司員工，協議內容提到進貨之纜線及室內二

路分配器，兩項均為有線電視之設備；寶福公司現場

所置 103 年 12 月 26 日特殊物料領料單上記載所採購

項目均為纜線，且申請人為寶福公司的ｙ○○，總務

部卻為聯維公司的Ｚ○○，可認兩家公司確有共同採

購有線電視相關設備之情事。 

(六) 業務推廣已有共同營運之情事： 

1. 本會現場調查取得之聯維有線電視月刊與寶福有線電

視月刊「2015 年 3 月號」，發現寶福月刊第 11 頁與聯

維月刊第 6 頁之廣告內容均相同，其內文上方均註明

「響應政府數位化 聯維集團買單您享受」、「機上盒好

行 聯維免費升級」；另瀏覽聯維集團網站，該網站上

方顯示「聯維集團 ICCDS」，下方則出現「聯維有線電

視 寶福  康森傳播 超宇寬頻 宜芳」等字樣，點選可

分別連結到聯維公司網站與寶福公司網站，可認二事

業共同廣告行銷之情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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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本會於聯維公司現場發現 103 年 11 月 24 日至同年月

25 日舉辦之「聯維集團 104 年年度計畫發表會」流程

表，參與人員名單中，其中Ｆ○○副董事長、甲○○

副理、Ｊ○○課長、Ｌ○○副課長、ｃ○○副理、辛

○○課長為寶福公司員工，而Ｏ○○董事長、Ｋ○○

副董特助、辰○○課長、壬○○課長、ｄ○○高級工

程師、ｅ○○經理則為聯維公司員工，對照本會於寶

福公司現場發現的「年度計畫發表」照片文宣，亦顯

示屬「聯維集團」，可認二事業確有共同發表年度計畫

之情事。 

3. 本會現場調查發現聯維公司的業務人員戊○○、己○

○，調查當時正在寶福公司上班；103年 10月 28日寶

福公司對電銷人員的測驗題目第三題題目為「分別寫

出聯維‧寶福‧超宇的客服專線」；聯維公司業務人員

ｘ○○，座位卻被排在寶福公司，且其座位旁的分機

表，其中特助、電銷專員、電銷助理採用聯維公司員

工與寶福公司員工混合編排，以上通訊錄之編排均採

混合列示的方式，形同同一家公司電話行銷部門之通

訊錄，可認二事業應有共用業務人員及電話行銷人員

之情事。 

4. 本會現場調查發現寶福公司客服部第二排桌上黏貼紙

張上記載開頭語：「聯維有線電視您好，敝姓 X，很高

興為您服務  寶福有線電視您好，敝姓 X，很高興為您

服務」；另寶福公司財務部乙○○座位旁的分機表，記

載有客服部人員及其分機等字樣，全部均為聯維公司

員工的分機；而聯維公司客服部人員桌上發現客服分

機表一份，有課長、櫃檯、派工、印單、機房及長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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門市等客服人員之分機及姓名，亦採用聯維公司員工

與寶福公司員工混合編排，以上通訊錄之編排均採混

合列示的方式，形同同一家公司客服部門之通訊錄。

復參酌聯維公司客服部人員電腦螢幕發現有黏貼「聯

維、寶福及超宇客服新代表號，聯維及寶福的行政新

代表號及行政新傳真號」等字樣，可認二事業應有客

服共用之情事。 

5. 綜前述，二事業有共同廣告、共同發表年度計畫、業

務人員及電話行銷人員與客服人員共用之情事，可認

其業務推廣時有共同營運之事實。 

(七) 其他部門人員亦有共用及共同教育訓練之情事，分述之： 

1. 人事主管及人事人員共用情事：寶福公司於本會現場

調查時宣稱其人資部課長壬○○休假，但本會發現人

資部課長壬○○實為聯維公司員工，當時正在聯維公

司上班，且依寶福公司所提供 102 年版分機表（下稱

寶福公司分機表）與聯維公司所提供 103 年 12 月 27

日分機表（下稱聯維公司分機表）比對顯示，兩家公

司的分機列在同一張分機表上，寶福公司分機表並無

人資部欄位，壬○○課長則被列在聯維公司人資部分

機表的欄位，且本會於聯維公司現場調查時發現ｗ○

○的座位，其座位貼有「人資部教育訓練ｗ○○」等

字樣，且張君被列在聯維公司分機表的人資部欄位，

惟查其為寶福公司員工。綜上，可認兩家公司有人事

主管及人事人員共用情事。 

2. 財務主管及會計人員有共用情事： 

（1） 本會現場調查時，寶福公司現場僅有財務部副理甲○

○，並無財務經理 E○○的座位，且 E○○當時亦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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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寶福公司現場辦公，而寶福公司的 J○○，調查當

時正在聯維公司上班，且被列為聯維公司分機表「財

務部課長」。另寶福公司財務部空位桌上陳列多本傳

票，其中 103 年 12 月 31 日傳票(薪資)覆核-J○○,

主管財務部 E○○，總經理Ｐ○○，上揭人均為寶福

公司的員工，其中 E○○及Ｐ○○被列入聯維公司分

機表所示之財務部管理長與董事長特助，可認兩家確

有財務主管共用之情事。 

（2） 本會現場調查時在寶福公司上班的會計乙○○、丙○

○，卻均被列為聯維公司分機表的財務部「帳務」及

「會計」的欄位，可認兩家公司亦有會計人員共用之

情事。 

3. 工程人員與工程主管及總務人員有共用情事： 

（1） 本會現場調查時所獲聯維公司工程部104年3月份休

假管制表，其中萬華課長、中正課長、工程人員等均

有員工編號註記，P 開頭的是寶福公司員工，N 開頭

則是聯維公司員工，以上工程人員實際排班情形均採

混合列示的方式，形同同一家公司工程部門之班表，

應可認兩家公司關於工程人員與工程主管確有共用

之情事。 

（2） 聯維公司的丁○○及Ｚ○○均被列入寶福公司分機

表的總務部的資產管理欄位，且聯維公司總務丁○

○，於本會調查當時正在寶福公司上班。另在寶福公

司現場所置 104年 2月建設退料單上記載，倉管Ｚ○

○，品管ｙ○○，其中Ｚ○○為聯維公司員工，ｙ○

○則為寶福公司員工；寶福公司現場所置 103 年 12

月 26 日特殊物料領料單上記載，申請人為寶福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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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ｙ○○，總務部卻為聯維公司的Ｚ○○，綜上足認

兩家公司總務人員亦有共用之情事。 

4. 法務主管有共用情事：本會現場調查時詢問寶福公司

法務子○○之主管為何人，其表示為辰○○，辰○○

實為聯維公司員工，故兩家公司關於法務主管確有共

用之情事。 

5. 共同教育訓練：本會現場調查發現寶福公司提供其員

工ｆ○○104年 3月 3日外部教育訓練申請書，申請人

ｆ○○為寶福公司員工，惟部門主管欄位卻係聯維公

司 I○○的簽名。復觀聯維公司與寶福公司向通傳會提

交 104 年評鑑報告書第五冊組織部分顯示聯維公司教

育訓練的相片內容與時間，與寶福公司的有半數以上

完全相同，可認兩家公司確有共同教育訓練之情事。 

  (八)綜上，可認聯維公司與寶福公司於 103 年 5 月迄今有共

用有線電視服務主要營運內涵之機房及攝影棚場地，有

共同收費、共同採購有線電視相關設備、聯合製播自製

節目及共同推廣業務等多項行為，復加以兩家公司在人

事、財務、工程、總務、法務等部門亦均有共用人員或

主管及共同教育訓練之情事，足認兩家公司就有線電視

服務已屬共同營運，且於前開營運所涉之行政、人事及

財務等各種營運內涵已具有同一性，核屬經常共同經營

之行為，符合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

定。故寶福公司負責人Ｐ○○雖表示該公司與聯維公司

並無資源共享，也無人員共用云云，難認可採；另聯維

公司及寶福公司負責人到會陳述時雖辯稱此乃兼職員工

之個人行為云云，惟查前揭公司之主要部門人員幾近重

疊，難認僅係單一或少數員工之個人行為，爰亦難採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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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聯維公司、寶福公司應向本會申報結合而未申報，核已違

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11條第 1項規定： 

    聯維公司與寶福公司於 103 年 5 月經常共同經營，合致行

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結合型態。又聯維

公司 103 年第 2 季於臺北市萬華區及中正區有線廣播電視

系統經營市場之市場占有率逾四分之一，已符合行為時同

法第 11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之結合申報門檻；另兩公司於

臺北市萬華區及中正區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市場之合計

市場占有率亦已逾三分之一，已符合行為時同法第 11條第

1 項第 1 款規定之結合申報門檻，且無行為時同法第 11 條

之 1 各款除外規定之適用，依行為時同法施行細則第 7 條

第 1 項第 1 款參與結合事業聯維公司與寶福公司應於結合

前向本會提出事業結合申報，卻未依法提出，業已違反行

為時同法第 11條第 1項之規定。 

六、綜上論結，聯維公司與寶福公司於 103 年 5 月陸續為共用

機房、共同採購、推廣業務及共用人員等經常共同經營行

為，合致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結合型

態，且達行為時同法第 11條第 1項第 1款、第 2款規定之

結合申報門檻，復無行為時同法第 11條之 1各款除外規定

之適用，應向本會申報結合而未申報，核已違反行為時公

平交易法第 11條第 1項規定。經依行為時同法施行細則第

36 條規定，審酌聯維公司與寶福公司於 103 年 5 月結合時

分別係臺北市中正區及萬華區有線廣播電視經營區域之唯

二有線電視系統業者（兩者的市場占有率合計 100﹪），103

年第 2季聯維公司及寶福公司訂戶數分別約 5.2萬戶、1.6

萬戶，違法狀態繼續 1年多，102年營業額、首次違法、配

合調查態度等因素，爰依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13 條第 1

項、第 40條第 1項規定處分如主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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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 華   民   國  105   年  1   月   15  日 

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，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二個月

內，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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